
总  说  明  

1、工程概况：

1.1、工程名称：木渎镇2025年幸福河湖建设项目
1.2、建设单位：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建设管理办公室
2、清单编制范围：

园林工程。

3、工程量清单计价编制依据：

3.1、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(GB50500-2013)、《园林绿化工程计量规范》(GB50858-2013)、《市政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(GB50857-2013)。

3.2、《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》(2014版)、《江苏省仿古建筑与园林工程计价表》(2007版)、《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》(2014版)、《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》(2014版)及配套文件。

3.3、 建设方提供的施工设计图等。

3.4、江苏省及苏州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最新相关文件规定。

4、工程质量的特殊要求：工程质量要求详见招标文件。
5、预留金：无；暂估价：无。
6、清单须说明的问题:

6.1、本工程所涉场地内清杂、建筑垃圾清理外运自行考虑，含消纳费，在综合单价内综合考虑，结算时不作调整。
7、取费计算：本工程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计取基本费、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。其余规费详见各分项工程清单。
8、报价需说明的问题：

8.1、标底中人工费按苏建函价[2025]273号文件编制。

8.2、标底编制三材、地材、商品砼价格按2025年09月份信息价，文件以外按市场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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